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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用人单位）名称：

地址：

乙方（劳动者）姓名： 性别：

居民身证号码： 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通信地址：

身份证上的地址：

上班与下班途经路线：

紧急联系人: 紧急联系人电话

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在平等自

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同意订立本劳动合同，共同遵守本合同所列条款。

第一条 合同期限

经双方协商，本合同期限为 年（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

止），试用期 个月。

试用期录用条件见《录用条件说明书》。

第二条 工作内容、地点

根据甲方工作需，乙方同意在甲方安排的 （部门工作）从事 （工种

工作）在合同履行期间甲方根据实际需，可以变更工作地点、岗位、工种。

第三条 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

乙方实行以下第 2 种工时制。

1、结合甲方实际情况，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

2、调班工作制，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甲方统一安排。

第四条 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

1、甲方应严格执行国家和本地区有关劳动保护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依法为乙

方提供必要的劳动时间，保证乙方在不受危害的环境条件下从事工作。

2、甲方必须建立健全劳动安全卫生制度、操作规程、工作规范。

3、甲方为乙方提供必要的劳动条件和劳动工具。乙方应妥善维护和保管，若丢



失有关工具,乙方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条 劳动报酬

1、甲方应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乙方工资，发薪日为每月 日前。甲方不得

克扣或无故拖欠。

2、乙方试用期工资标准为 岗位基本工资 元/月。

3、乙方转正后的工资为 按现有薪资方案 （元/月），其他补贴及绩效奖金根

据甲方的薪酬管理制度核定。如甲方的薪酬管理制度发生变化或乙方的工作岗位

变动，按新的工资标准确定。

4、甲方在合同期内，有权根据企业的经营状况和依法制定的工资分配办法调整

乙方工资，乙方在六十日内未提出异议的视为同意。

第六条 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

1、甲方应按国家和当地政府的规定，依法为乙方办理社会保险，甲乙双方按规

定比例及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乙方个人缴纳部分由甲方代扣代缴。

2、乙方必须按国家、省和本地区的有关规定，向甲方提供办理社会保险、劳动

关系所需的相关证件和资料，否则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

3、乙方在合同期内，其它福利待遇，均按国家有关规定及甲方依法制定的规章

制度执行。

第七条 劳动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续订

1、本合同变更、解除、终止、续订按《劳动合同法》及甲方的规章制度的规定

执行。

2、在合同期内，乙方提前解除合同应提前 30 日书面通知甲方，乙方未书面通知

甲方自行离职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赔偿责任。

第八条 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

1、若本合同终止或解除，乙方应向甲方指定的人员交接工作，将合同履行期内

甲方交给乙方无偿使用、保管的物品、工具、技术资料等如数交还给甲方；完成

甲方规定的离职流转程序，办理有关离职手续；处理其他应了而未了的事务。乙

方未履行以上义务，致使甲方无法依法办理或延迟办理与乙方离职相关的手续，

乙方应当自负其责。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

2、甲方的管理制度汇编作为本合同未尽事项的补充，乙方在签订本合同时对其



内容已经了解，如对该制度有异议应在签订劳动合同后一周内书面提出，否则视

为接受甲方的管理制度。如甲方的管理制度发生变化，乙方应在制度公示之日起

一周内书面提出，否则视为接受甲方的管理制度。

3、涉及双方劳动合同变更、解除、终止或续订等相关文件，甲方在不能当面送

达的情况下，可依乙方在合同中填写的详细住址及邮箱地址寄出或发布公告，当

乙方住址（通信地址）发生变更后，应在 3日内将新住址（通信地址）书面通知

甲方。因乙方未书面通知甲方，造成甲方的通知无法送达的，由乙方承担责任。

4、劳动合同一式 贰 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5、本合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以下无正文------------------------------

甲方（盖章） 乙方（签字/捺印）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